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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新站区毕昇路128号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普通股股东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9,701,1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9,701,1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46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46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姚志坚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朱祥芝女士列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7,534 99.9406 15,906 0.0401 7,668 0.0193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7,534 99.9406 15,906 0.0401 7,668 0.019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677,534 99.9406 15,906 0.0401 7,668 0.019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姚志坚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9,532,211 99.5746 是

4.02

选举李凌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9,470,209 99.4184 是

4.03

选举王丹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9,458,211 99.3882 是

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邵振安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542,210 99.5998 是

5.02

选举翟华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462,210 99.3983 是

5.03

选举王勇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9,458,210 99.388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250,049 91.3845 15,906 5.8131 7,668 2.8024

2、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选举姚志坚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4,726 38.2738 是

4.02

选举李凌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42,724 15.6142 是

4.03

选举王丹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30,726 11.2293 是

议案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选举邵振安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14,725 41.9281 是

5.02

选举翟华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4,725 12.6908 是

5.03

选举王勇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0,725 11.2290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3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4、5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4、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3、4、5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帆、冉合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天禾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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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华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3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华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1086851055415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6年1月12日，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裁定以集中

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卖出被执行人华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贸投资” ）持有的“井松智能”股票。本次申请

执行股份数量为6,055,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0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拟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2026年3月25日，公司披露了《井松智能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计划在

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的90天内（即2026年4月17日一一2026年7月16日）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

减持不超过1,006,02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

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收到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出具的《减持进展告知函》，2026年4月17日至2026年5

月19日期间，华贸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43,321股。华贸投资股份数量由7,379,775股减少至7,036,

4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7.34%减少至6.99%，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华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737.9775 7.34 703.6454 6.9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6/4/17-�

2026/5/19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减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井松智能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6）。 本次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及股东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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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 在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上述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井松智能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1）。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开户地址 开户名称 资金账号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高

新区证券营业部

合肥井松机器人有限公司 977030777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

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户。 上述账户将专用于全资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并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运作情况，如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现金管理情况

进行监督与检查；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全资子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

投项目的资金周转和需要。 通过适当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

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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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同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通知时限，公司以邮件方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并以通讯结合现场方

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及内审

部负责人、证券部部长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姚志坚先生、李凌先生、王丹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邵振安先生、王勇先生、翟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会选举

的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年4月23日、2026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井松智能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

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井松智能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姚志坚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独立董事。

具体成员为：姚志坚、李凌、翟华，其中姚志坚先生为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

具体成员为：王勇、邵振安、李凌，其中王勇先生为召集人。

3、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1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具体成员为：邵振安、王勇、王丹，其中邵振安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

具体成员为：翟华、王勇、孙雪芳，其中翟华先生为召集人。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召集人均为独立董事，且成员中有半数以上均为独立董事，审计

委员会召集人邵振安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姚志坚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聘任朱祥芝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凌先生、尹道骏先生、朱祥芝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朱祥芝女士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查，财务负责人聘任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姚志坚先生、 李凌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井松智能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尹道骏先生、朱祥芝女士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姚志坚先生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为保障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

方面的独立性，公司已在《董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公司治理制度中合理明确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权，

并通过《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明确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维护公司资金和财产安全所具有的义务与责任，能

合理有效地避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形的发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其中，董事会秘书朱祥芝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无异议通过。

三、内审部负责人、证券部部长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6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

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李凌先生为

公司内审部负责人、朱祥芝女士为公司证券部部长、鲁晓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鲁晓丽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51-64266328

邮箱：ir@gen-song.net

邮政编码：230012

联系地址：合肥市毕昇路128号

五、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尹道骏先生、朱祥芝女士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蒋本跃先生、吴焱明先生、程晓章先

生、凌旭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附件：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尹道骏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10年5月至2014

年2月，任职于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3月至2020年12月，历任公司机械工程师、监事；2021年1月至2026年5月，

任公司技术总工、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公司技术总工、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道骏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合肥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平台间接持有

16,820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0.0167%。 尹道骏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

朱祥芝女士，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8年12月至2011年7月，任合肥天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11年9月至2020年5月，任井松有限财务经理；2020年5月至2026年5月，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祥芝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7,475股，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26,375股，通过合肥凌志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平台间接持有253,299股，合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的0.2970%。 朱祥芝女士与公司持股5%以上

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对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的要求。

鲁晓丽女士，199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7年5月加入公司，历任财务部预算会计，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晓丽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200股，其中股权激励限售股23,200股,占目前公司股份总数

的0.0231%。 鲁晓丽女士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鲁晓丽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对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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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监督阶段。

●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

资子公司湖南汇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银国际” ）为第三人，汇银国际控股子公司

常州中天邦益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邦益” ）为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3,212.21万元及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处于审查阶段，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

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最终实际影响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决定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04年10月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汇银国际与恒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龙公司” ）签订了

《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合作开发新项目、设立合资企业，同时协议约定项目年净资产收益率

达到约定条件后， 恒龙公司可在该项目上每年收取约定数额的管理费等。 该协议约定的有效期为三

年，协议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相关书面合作协议。 据此，恒龙公司对该协议所涉项目的管理费金额存

在争议，进而引起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天邦益支付管理费及相应

利息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1-059、2022-003号）。

（二）一审情况

2022年12月，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苏04民初366号民事判决，判决中天邦益支

付恒龙公司2012至2019年度的管理费和经营团队奖金人民币3,212.21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并驳回

恒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2-049号）。

（三）二审情况

中天邦益不服该一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2023年9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

苏民终47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4民初366号民事判决，并驳回

恒龙公司的起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3-009、2023-032号）。

（四）再审情况

2024年3月，恒龙公司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苏民终474号民事裁定，向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5年12月23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苏民申2231号民事裁定，裁定

驳回恒龙公司的再审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2024-004、2025-066号）。

二、进展情况

近日，汇银国际及中天邦益收到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送达的苏检控民监受〔2026〕179号《受理通

知书》。 关于恒龙公司与中天邦益、汇银国际合同纠纷一案，恒龙公司申请检察监督，江苏省人民检察

院已决定受理。

三、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案尚处于审查阶段，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本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决定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苏检控民监受〔2026〕179号《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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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议案9《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及议案10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表决未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锡沪中路90号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2,944,1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73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谈劭旸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黄莹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61,608 98.5055 2,184,936 1.0261 997,620 0.468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61,608 98.5055 2,185,436 1.0263 997,120 0.468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09,208 98.4808 2,202,036 1.0341 1,032,920 0.48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745,008 98.4977 2,202,036 1.0341 997,120 0.468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9,684,508 98.4692 2,486,336 1.1676 773,320 0.363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0,128,608 98.6778 2,012,636 0.9451 802,920 0.3771

7、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关联交易予以确认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5,056 52.6790 2,411,736 33.4772 997,320 13.843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60,856 52.2043 2,445,936 33.9519 997,320 13.8438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99,956 45.9169 2,771,736 39.7723 997,320 14.3108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03,656 45.9700 2,768,236 39.7221 997,120 14.307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89,990,6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5,479,4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214,376 56.3869 2,486,336 33.2663 773,320 10.3468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376,044 54.6396 1,099,036 43.6402 43,320 1.720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838,332 57.2748 1,387,300 27.9944 730,000 14.730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3,786,456 54.3328 2,184,936 31.3522 997,620 14.3150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3,786,456 54.3328 2,185,436 31.3593 997,120 14.3079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

议案》

3,734,056 53.5809 2,202,036 31.5975 1,032,920 14.8216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

案》

3,769,856 54.0946 2,202,036 31.5975 997,120 14.3079

5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

案》

3,709,356 53.2264 2,486,336 35.6770 773,320 11.0966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

资额度计划的议案》

4,153,456 59.5989 2,012,636 28.8798 802,920 11.5213

7

《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

关联交易予以确认的

议案》

3,559,956 51.0826 2,411,736 34.6066 997,320 14.3108

8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3,525,756 50.5919 2,445,936 35.0973 997,320 14.3108

9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

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3,199,956 45.9169 2,771,736 39.7723 997,320 14.3108

10

《关于制定 〈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制度〉的议案》

3,203,656 45.9700 2,768,236 39.7221 997,120 14.307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7、8、9、10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议案7、8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席惠明、浦建芬、席晨超、谈劭旸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205,740,052，上述议案已

获通过；

3、议案9、10涉及董事薪酬的议案，公司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席惠明、浦建芬、席晨超、谈劭旸、李嘉俊、黄莹回避表

决，合计持股数205,975,152，上述议案未获通过；

3、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告的相关内容及于2024年5月14日公布的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管磊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359

证券简称：

*ST

东珠 公告编号：

2026-038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谈劭旸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谈劭旸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谈劭旸先生原定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具体情况如下：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 任 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谈劭旸

董事会秘

书

2026年5月

22日

2028年8月7

日

工作 调

动

是 董事

否， 不存在

未履行完毕

的公开承诺

（含增持承

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谈劭旸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同时，谈劭旸先生已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

做好交接工作。 谈劭旸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战略发展、合规运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司董事会对谈

劭旸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开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将尽快完成新任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长席惠明先生代为

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选聘工作。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公告编号：

2026-038

转债代码：

110095

转债简称：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西利路88号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3,458,6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22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缪文彬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缪宇煊先生、财务负责人潘素明先生、副总经理杨力康先生和副总经理任政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1,234,472 99.7617 1,522,261 0.1630 701,939 0.075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992,226 99.7357 1,735,907 0.1859 730,539 0.078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1,217,772 99.7599 1,515,161 0.1623 725,739 0.0778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9,881,731 99.6168 2,562,361 0.2745 1,014,580 0.1087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1,207,231 99.7588 1,577,461 0.1689 673,980 0.0723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281,389 96.5297 1,834,461 2.5195 692,180 0.9508

7、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5,223,608 96.9752 27,469,484 2.9427 765,580 0.0821

8、议案名称：关于对外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6,745,041 98.2094 15,946,451 1.7083 767,180 0.082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1,119,572 99.7494 1,659,661 0.1777 679,439 0.0729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报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报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0,288,054 99.6603 2,277,707 0.2440 892,911 0.0957

1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5,536,038 97.0086 27,143,282 2.9078 779,352 0.08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114,

279,552

98.0908

1,522,

261

1.3066 701,939 0.6026

2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114,

037,306

97.8829

1,735,

907

1.4900 730,539 0.6271

3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

114,

262,852

98.0765

1,515,

161

1.3005 725,739 0.6230

4

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112,

926,811

96.9297

2,562,

361

2.1993

1,014,

580

0.8710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14,

252,311

98.0674

1,577,

461

1.3540 673,980 0.5786

6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281,

389

96.5297

1,834,

461

2.5195 692,180 0.9508

7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88,268,

688

75.7646

27,469,

484

23.5781 765,580 0.6573

8 关于对外借款的议案

99,790,

121

85.6539

15,946,

451

13.6874 767,180 0.6587

9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114,

164,652

97.9922

1,659,

661

1.4245 679,439 0.5833

10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2025年度报酬执

行情况及2026年度报

酬方案的议案

113,

333,134

97.2785

2,277,

707

1.9550 892,911 0.7665

11

关于新增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88,581,

118

76.0328

27,143,

282

23.2982 779,352 0.66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双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同盛永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双良科技有限

公司、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缪双大和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鹏、纪宇轩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

*ST

华闻 公告编号：

2026-02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发

出通知。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5A号全球贸易之窗28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普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普

通股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金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98人，代表股份289,003,5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42,170,5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2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4人，代表股份46,833,0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6人，代表股份46,833,2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4人，代表股份46,833,0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9%。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参加或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逐项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84,97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63%；反对3,238,64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6%；弃权7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1%。

2．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84,982,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88%；反对3,231,54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2%；弃权7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1%。

3．审议并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84,303,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37%；反对3,929,14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6%；弃权7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33,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641%；反对3,929,1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97%； 弃权77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3%。

4．审议并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284,98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81%；反对3,238,64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6%；弃权7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1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105%；反对3,238,6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53%；弃权7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2%。

同时，会议分别听取了三位独立董事作出的2025年度述职报告，董事会就2025年度经营班子薪酬考核

相关情况向股东会作出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汇业（海口）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梁文芳、王雨珂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主持人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51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1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1,615,630,5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16,156,305.95元，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公司本次分配方案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自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615,630,59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1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0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

缴税款0.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324 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2 08*****713 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

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24号

咨询电话：0429-2324121

传真电话：0429-2101801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

600303

编号：临

2026-028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5月21日、5月22日连续

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026年5月21日、5月22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近期公司股票发生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进行了函询核实，现

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及销售，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

2、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

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

念事项。

4、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21日、5月22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公司

股票价格存在异常波动的风险。 请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 公司2025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3.58亿元和-0.60亿元，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